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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服务指南

办理事项：加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业务类别：征信管理类
办理部门：征信管理处
联系电话：022-23209771

一、办理事项概述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是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建立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能够采集、保存和整理企业信用信息，为接入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服务。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联网，金融机构加入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可向平台报送本机构发生的业务信息，并在取得企业授权后查询企业的信用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负责审核辖内地方性金融机构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小微机构接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相关事项。
二、适用金融机构范围
天津市辖内地方性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机构总部及已接入企业征信系统机构新设分支机构。
三、办理依据
1.《关于规范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金融机构接入流程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07〕68号）
2.《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调整企业征信系统机构接入流程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15〕16号）
3.《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津银发〔2018〕80号）
四、办理程序
（一）提交申请材料目录
1.金融机构总部。
（1）申请函(申请函中说明机构性质、业务现状、业务系统与网络条件、申请接入的征信系统名称及接入的理由)
（2）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2.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保理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总部。
[bookmark: _GoBack]（1）申请函(申请函中说明机构性质、业务现状、业务系统与网络条件、申请接入的征信系统名称及接入的理由)
（2）机构设立的批准文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3. 已接入企业征信系统机构的新设分支机构
（1）企业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分支机构申请表（后附表）
（2）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3）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办理程序
1.接入机构总部接入企业征信系统程序
（1）提出申请
机构向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处提交接入申请。征信管理处受理后要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审核不通过的机构可直接回复，告之不能接入并说明理由。对审核通过的机构，征信管理处将初审意见（连同机构申请材料扫描件）上报总行征信中心。总行复核通过后，获准接入的机构提交机构代码、管理员用户、邮箱三张申请表（后附表），征信中心在测试环境下创建机构和管理员用户。
（2）网络准备阶段
征信管理处联系科技处为接入机构准备和调试网络。
（3）接口程序开发及数据准备阶段
机构开发接口程序或购买市场上成熟机构开发的报文生成软件，整理本机构所有信息的存量数据（包括已结清和未结清业务）和增量业务数据，准备报送。
（4）制度准备阶段
接入机构应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相关规定，建立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内控、问责、自查自纠、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并向征信管理处备案。 
（5）测试验收阶段
机构自行验证系统生成报文及报送数据符合要求后，由征信管理处负责初步验收并交由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最终验收。
（6）正式报数和查询阶段
征信中心验收合格后，为机构创立生产环境机构代码、管理员用户及邮箱，并将《上线通知单》通过征信管理处转发给机构，要求机构正式报送数据。
征信系统为准备开通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权限的机构设立了数据报送观察期，观察期一般为3个月，观察期满即可申请开通查询权限。
2．已接入机构新设分支机构接入企业征信系统程序
将企业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分支机构申请表、金融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后邮寄或送达到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征信管理处即可办理。审核资料齐全后，在企业征信系统中设置分支机构名称和代码，并反馈申请机构。
（三）办理时限
法人机构：根据接入进度确定办理时限
分支机构：申请材料接收到后2个工作日内
（四）办理时间
工作日办公时间8：30-17:00
（五）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关于接入征信中心企业征信系统的申请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局批准，我机构于*年*月*日正式成立。根据业务需要，向贵行申请加入企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现就加入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机构总体情况介绍
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名称、营业地址、注册资本、业务范围、部门设立等基本情况。
二、主营业务系统介绍
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不良贷款率、未结清业务数、贷款总额等情况。
三．业务系统与网络条件
四．征信系统接入准备情况
                                    
申请机构（签章）
申请日期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机构代码申请登记表（顶级机构）
                                      编号：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级别
	总行

	主管人行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机构地址
	

	机构所在地区
	省        市       区

	最大用户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申请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征信分中心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征信中心办理结果：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此表填写完毕并盖章后，请将原件寄至：（100031）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长安兴融中心4号楼西楼8层 企业部（收）  联系人：厉玮 010-57373106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金融机构总部用户管理员申请表（顶级机构）
申请机构：  （盖章）
	姓名
	所在部门
	申请原因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
	备 注

	
	
	
	
	
	

	填表人：                               申请部门主管：

                                                    年      月      日

	征信分中心审查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征信中心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征信中心经办人处理结果：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
此表填写完毕并盖章后，请将原件寄至：（100031）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长安兴融中心4号楼西楼8层 企业部（收）  联系人：厉玮 010-57373106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电子邮件用户申请表（顶级机构）
申请机构：  （盖章）                     
	姓名
	所在部门
	申请原因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备 注

	


	
	
	
	
	

	                                         
          

申请部门主管签字：                      年      月     日

	征信分中心负责人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征信中心经办结果：



经办人签字 ：                           年      月     日


注：
1.申请原因可填“接收企业系统反馈报文”；
2.此表填写完毕并盖章后，请将原件寄至：（100031）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长安兴融中心4号楼西楼8层 企业部（收）联系人：厉玮 010-57373106
企业征信系统接入机构分支机构申请表
编号：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级别
	

	顶级机构（机构代码）
	
	上级机构（机构代码）
	

	机构地址
	

	机构所在地区
	省        市       区

	最大用户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其他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申请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征信分中心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办理结果记录：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时还需携带以下材料：
（1）申请机构的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2）申请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机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